
附件二：改良土地費用證明書 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   字第            號 
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姓 名 ：  住 址 ：  

申 請 日 期 ：  

開 工 日 期 ：  

竣 工 日 期 ：  

 土 地 標 示  

 土 地 改 良 項 目 
 面 積 比 例  

 

 核 定 之

總 改 良 土

地 費 用  

 核 定 之 各 宗 改 良 土 地 費 用 依 內 政 部 84.4.8 台 內 地 字

第 8405067 號 函 規 定 ： （ 請 就 左 列 （ 一 ） （ 二 ） 擇 一 填

寫 ）  

鄉 鎮
市 區 

段 小 段 地 號 地 目 面 積m
2 持 分 

 持 分 面

積m
2 

（ 一 ） 依 改 良

土 地 面 積 比 例

計 算 之 金 額  

（ 二 ） 由 土 地 所 有

權 人 自 行 提 報 各

宗 土 地 改 良 土 地

費 用 之 金 額  

        

 

 

 

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合 計      
 核 計

面 積 m
2 

     

縣（市）政府： 

縣（市）長： 

 

 


